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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参展商申请表格（由主参展商填写）  

主 参 展 商  

公司名称 (中文) 

公司名称 (英文) 

展位号 (如已获得)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 先生 / □ 女士 职务 

我司证明下列公司作为我司在 IE expo 2014 展台上的联合参展商。此公司可以为观众提供与其展示的展品相关的所有技术与商业文件。 

且展品符合 IE expo 2014 展示范围和服务。 

  

联 合 参 展 商 
 

 
公司名称 (中文) 

公司名称 (英文)   

联系人 □ 先生 / □ 女士 职务 

电话 传真   属下列协会会员 

地址 国家 / 城市 /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网址   www. 
展商类别 

 (1) 生产商    (2)经销商   (3)进口商    (4) 分销商   (5) 服务公司   (6) 行业协会（可选多项） 

公司总部名称、包括完整地址及所在国家 

 

批准参展的联合参展商每家由参展商交纳 1,800 元人民币的联合参展费。会刊和网络上的免费登录信息至少包括公司名称、展馆、展位号。进一步信息请留意“展商手册”

中的相关订单。 

申请者认可本申请表格自第二页起的参展条款节选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并代表第三方直接负责遵守展会主办方关于本展会的要求。 

 
展 示 范 围 及 服 务： 

 

1.  水和污水处理 

 1.1 机械物理处理工艺 

 1.2 分离系统 

 1.3 搅拌耙，筛滤器，过滤器  

 1.4.泳池与水景喷泉设备 

 1.5 化学处理工艺       

 1.6 生化处理工艺 

 1.7 污泥及残渣处理 

 1.8 污泥脱水固结 

 1.9 污泥干化 

 1.10 污泥焚化 

 1.11 污泥再利用 

 1.12 沼气回收及再加工 

 1.13 废水热回收 

 

2.   水处理成套设备与膜 

 2.1 膜与膜组件  

 2.2 饮用水/终端净水 

 2.3 工业/工艺用水  

 2.4 污水处理成套设备 

 2.5 中水循环利用  

 2.6 海水淡化与利用 

 

3.    给水/排水与下水道（泵管阀） 

 3.1 供水设备  

 3.2 泵及提升系统 

 3.3 管/管道 

 3.4 阀门/配件 

 3.5 通风井/特殊结构/技术 

 3.6 新下水道建造  

 

5.  垃圾处理及回收利用 

 5.1 垃圾收集与运输 

 5.2 运输车及其车厢结构 

 5.3 垃圾处理/回收 

 5.4 焚烧与热处理（能量回收和处置—施

工、操作、优化、维修） 

 5.5 生物处理、堆肥 

 5.6 垃圾填埋 

 5.7 危险废弃物的处理处置 

 5.8 医疗废弃物的处理处置 

 5.9 城市道路清洁与维护设备 

 5.10 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 

 5.11 通用设备、装置和配件 

 5.12 职业安全和事故预防 

 5.13 废料供应商、渠道商、贸易商 

 

6.  废弃物处理成套技术与设备 

 6.1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备 

 6.2 餐厨垃圾处理设备 

 6.3 废旧金属/线缆/纸张/纺织品处理 

 6.4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 

 6.5 废旧橡胶轮胎/塑料处理技术与再生设

备； 

 6.6 废旧汽车/电子产品的回收拆解及再利

用； 

 6.7 废油/污水/废液的处理与再生技术； 

 6.8 废旧玻璃回收、加工、利用; 

 

7.  废弃物综合利用与发电 

 7.1 资源综合利用设备与技术 

 

9. 工业废气回收与治理技术设备 

 9.1 废气治理设备 

 9.2 除臭设备及系统 

 9.3 废气回收利用装置与技术 

 9.4 咨询/工程   

 

10. 工业烟尘治理技术设备 

 10.1 脱硫与脱硝 

 10.2 除尘技术与设备 

 10 .3 其它相关产品与设备 

 

11. 室内空气净化 

 11.1 工业厂房空气净化设备及系统 

 11.2 室内空气净化产品 

 11.3 空气品质优化  

 

12. 油气回收装置 

 

13. 机动车辆尾气的处理 

 

14. 降噪/隔音 

 

15.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技术 

 15.1 测量技术 

 15.2 分析/实验室技术 

 15.3 控制技术 

 15.4 水、污水、废物和空气处理技术 

 

16. 环境服务 

 16.1 处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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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下水道系统的现代化 

 3.8 下水道检查 

 3.9 下水道清理  

 3.10 下水道泄漏检查 

 3.11 水管道清理 

 

4.    雨水收集与利用/洪水控制 

 4.1 雨水收集储存罐及附件 

 4.2 雨水溢流罐 

 4.3 雨水贮留罐 

 4.4 雨水沉淀池 

 4.5 雨水渗透和贮留 

 4.6 雨水排放筛滤器 

 4.7 雨水储水罐清洗系统 

 4.8 灌排机械设备 

 4.9 防灾救灾设备 

 

 7.2 生物质发电厂/发酵、成份 

 7.3 垃圾填埋气体利用 

 7.4 基质加工、运输和供给系统 

 7.5 气体运输和处理 

 7.6 气体利用 

 7.7 发酵废物的处理 

 

8.  场地/土壤修复 

 8.1 场地调查与评估 

 8.2 场地健康风险评估 

 8.3 场地修复技术研发 

 8.4 场地修复设备开发 

 8.5 场地修复工程运营与管理 

 8.6 场地修复过程监测和服务 

 8.7 场地修复工程承包 

 

 16.2 供水和污水处理服务 

 16.3 工程服务、环境管理和生态审计 

 16.4 融资 

 16.5 计算机硬件和软件 

 16.6 分析实验室 

 16.7 贸易协会和机构 

 16.8 援助组织 

 

17. 科、研、技术转让 

 17.1 研究机构/大学  

 17.2 专业出版商、贸易文献和数据库 

 17.3 教育与培训 

 

若同时展出多种产品，请注明展出重点：  

1）若同时展示多种产品，请注明展出重

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其它特殊要求（如果申请参展单位在本届展会中有其他特别要求，请写于以下方框内。主办方将尽量满足，但不对此做出任何承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地点与日期 主参展商公司盖章和法人签字 联合参展商公司盖章和法人签字 

 

 

 

 

 

 

 

 

  

 

  

参展条款节选  
 

3 联合参展商及额外代理的公司（参见条款1，2） 

联合参展商必须得到书面许可。每个被批准的联合参展商，需缴纳1,800元人民币联合参展

费。 

联合参展商指的是在主参展商的展位上展示自己的产品并派驻自己的人员。这个定义包括

了集团成员企业和子公司。代理商和代表人都不被认为是联合参展商。 

在参展商本身也是生产商的情况下，额外的代理公司是指代理参展商产品或服务的公司。

如果一家参展商本身也是经销商，其不仅展示某一家生产商的产品，而且展示其它公司的

产品和服务，那么这些公司也被称为额外的代理公司。 

 

 

额外的代理公司不被认可享有参展权。 

对于参展商的许可不意味着在主办方和联合参展商或者额外代理的公司之间合同的成立。联

合参展商在付款后其参展商的地位才被认可。  

参展商必须支付参展费。主办方将随后出具参展费的发票。 

主参展商对于确保联合参展商和由其代表的其它公司，遵守参展条款，技术指南和展览会管

理规定负责。正如承担其自身责任一样，主参展商也为其联合参展商的债务和疏忽承担责

任。如果联合参展商直接使用了主办方的服务，主办方将有权对于此服务向主参展商开出费

用清单。主参展商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未得到主办方事先书面同意，主参展商不能移动、更

换或者分割展位，也不能以整体或者部分将展位提供给第三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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